
第１期[总第４３期]

２０１８年２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２

Feb．,２０１８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Ｇ１６６３(２０１８)０１Ｇ０００６Ｇ０５

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理念、标准与主体

梁传杰,邓　宸

(武汉理工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０２
作者简介:梁传杰(１９７０－),男,湖北天门人,武汉理工大学学科建设处处长、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邓宸(１９９２－),女,重庆璧山人,武汉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研究”(BIA１４０１０７)

摘　要:现代治理体系下高校研究生教育由行政、学术、市场三类主体共治,责任共担.行政类主体对外适性

质量负责,学术类主体对内适性质量负责,市场类主体对个适性质量负责.高校研究生教育外适、内适和个

适性三维质量,应由不同主体分别制订质量标准并进行质量问题判定,在三维质量细化基础上进行责任主体

界定并进行质量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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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质量是高校研究生教育生存和发展

的生命线.对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实施问责,直接

关涉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反映了高校各研究生教

育相关主体的质量意识、职责界定与责任承担.在

当前全社会增强质量意识、加大质量问责力度的形

势背景下,各高校在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制度设计

和具体实践上做了有益探索和实践,但客观而言,对
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上,树立怎样的质量问责

意识,如何客观评价并界定出质量问题的类型,如何

科学划分不同主体的责任,如何合理进行问责、追
责,迫切需要进行理性思考,探寻破解之路.

一、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的

价值内蕴———树立质量意识

树立质量意识,首先在于科学把握“治理”的真

实内涵与核心要义.自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概
念以来,治理成为当今最热门的前沿理论之一,在人

文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全球治理委员会

１９９５年发布的«我们的全球伙伴»研究报告对“治
理”作了界定:“治理是指各种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

方式总和,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含非正式制度,它
能够使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关系得以调和”[１].治理

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新的公共管理方式的出现,其核

心内容包括三点: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任何机构都

不可能拥有充足的权力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强调通

过政府职能转移,使更多下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

到公共活动中来.二是治理过程网络化,治理是一

个多方面互动的管理过程,从而在公共管理系统内

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彼此间互动,形成良好关

联.三是治理方式协调化,转变传统公共管理权力

运行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依靠政府与社会利益组

织间彼此互信互利、相互尊重,调动各方积极性,最
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２].当下高等教育系统内大

力推进高校综合改革,关键在于治理结构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其核心要义是在高校范围内树立治理意

识,完善高校治理结构.
树立质量意识,其次在于明确高校研究生教育

质量是多元主体的共同担当所在.伯顿克拉克在

其经典之作«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中,从宏观层面构建了三种典型的高等教育体制,即
国家体制、市场体制和学术体制,认为一个国家的高



等教育体制取决于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学术力量

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博弈、较量的结果[３],以此观照高

校研究生教育这一微观层面,也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高校研究生教育亦由政府、市场和学术三股力量所

左右,其质量受三股力量博弈的影响.当下对于高

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的追责、问责,出现了“研究

生导师是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第一负责人”等观点.
在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处理中,主要对研究生导师

和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进行追责、问责,既是对治理

内涵缺乏科学认知,也是对组织管理理论中责权利

对等原则的漠视.高校研究生教育由行政类、学术

类、市场类主体共同参与,各类主体在高校研究生教

育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权力和权利,自然应该承担相

应的责任.当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出现问题、科学

甄别责任主体之前,三类主体要有共同承担研究生

教育质量问题的责任意识.
树立质量意识,还必须构建起合理的问责模式.

围绕高等教育问责制,先后出现了伯克的以政府优

先事务、学术关注以及市场力量问责的“问责制三角

模型”,米德赫斯特的突出市场作用、视市场为维持

高等院校独立、自主的建设性因素,将高校发展、市
场准则、问责制融为一体的“问责制三角模型”,马丁

特罗的通过信任、问责制和市场三种联结方式的

组合而与它周围的群体发生关联的“问责制三角模

型”等.这些“问责制三角模型”以伯顿克拉克的

政府、学术、市场三角模型为基础,“超越对大学的工

具理性思维而重塑大学的价值理性,使高等教育问

责制以一种斯维夫特所描述的‘柔性问责制’的形式

出现,依靠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观念分歧和价

值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增强高等教育的透明度和形

成在社会‘凝视’下的自律发展”[４].现代治理的核

心要义在于责任主体的多元化而非单一主体,而管

理组织理论的基本要求是责权利对等,对于高校研

究生教育质量问责模式虽然关注的是高校内部的多

元主体,但从问责制的来源来看,主要在于政府和社

会(或市场),当然也可能来源于高校或大学内部的

自我评估、自我检查等内省式检审,但无论问责来源

于外部,还是来源于内部,都必然会经过高校这一级

组织,然后由高校针对高校研究生教育所出现的问

题,以一定的方式,经过一定的程序,分不同情形对

高校学术类主体、行政类主体、市场类主体进行问

责,这才成为比较科学合理的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

问责制.其模式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模式结构

二、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的

逻辑原点———把握质量内涵

要对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进行问责,必须

首先准确把握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科学内涵.伴随学

界对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内涵

认知日趋丰富且多元化:基于教育功能维度,包括系

统层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综合质

量[５],个性层面的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质量和服

务社会质量;基于过程维度,涉及研究生过程培养质

量、学位论文质量和就业发展质量;基于层次维度,
涵盖宏观层面的国家整体质量、中观层面的地方省

域质量、微观层面的高校质量以及个体层面的个体

质量;基于主体视角,涉及满足政府监控基本标准的

合格评估质量、满足社会需求基于同一指标体系下

的水平评估质量和质量认证以及满足高校自身需求

的自我评估质量.从不同的分析路径来看,既有概

念定义的质量,也有操作性的质量,不一而足.
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界

定,其根本出发点在于结合研究的需要,尤其是在特

定研究背景和条件下,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相应

界定.结合本研究对象及内容,基于以下几方面的

考量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予以界定:一是基于微观高

校层面的探讨.本研究对象为高校研究生教育质

量,因而在分析的层次上,不可能以国家宏观层面和

省域中观场面为视角来分析和探讨研究生教育质

量,而必须以高校微观层面为视角.二是在研究生

教育质量的内容上,因研究生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将其内涵放大到高等教育或高

校的整体质量上去,必须从人才培养的个性质量予

以考察.三是要兼顾不同主体的需要.在当下的研

究生教育治理体系下,必须同时兼顾不同主体的利

益诉求,包括政府、学术和市场(社会),因而要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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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综合考量.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考虑,将高校研究生教育质

量分为内适性质量、外适性质量和个适性质量[６].
其中,内适性质量是基于学术主体的知识本位价值

观,从学科规格、层次规格和院校规格对研究生教育

质量进行学术上的考察与评价;外适性质量是基于

市场(社会)主体的社会适应情况,对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的考察与评价;而个适性质量则是基于人

本主义,对研究生个体成长及促进其发展情况的考

察与评价.内适性质量、外适性质量和个适性质量

属性不同,应分别由学术类主体、政府类主体和市场

(社会)类主体进行评价,其价值取向也从属于学术

属性、社会属性和个体属性,因而将这三种质量进行

叠加,就会形成一种综合化的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

概念.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组成情况见图２.

图２　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内涵及组成

三、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的

客观标准———建立三维尺度

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所呈现出的问题,既有可

能来自政府所开展的合格评估检查,也有可能来自

智库的调研报告、新闻媒体的报导,还有可能来自高

校自身所开展的自我评估与检查等多种渠道.在质

量问责之前,必须要明确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评判

的客观标准.以此为尺度,对所出现的质量问题进

行基本判断,才能甄别所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质量问

题,符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要求;才能界定是内适性质

量问题、外适性质量问题,还是个适性质量问题,明
晰质量问题的属性,否则后续的问责追责将失去基

础和依据.因此,建立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对
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进行科学判定,是进行高

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追责的基本前提.
对于高校研究生教育过程、培养结果及职业发

展所呈现的质量,如何判定其是否出现了质量问题,
需要结合高校研究生教育内涵的三个维度分别进行

探讨,不同维度的标准有其差异性.一是关于内适

性质量标准.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内适性质量标准由

各高校相关学院的教授会或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

订,形成各学术型学位点和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

研究生教育的内适性质量标准.以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为例,２０１５年７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颁布的«专业学位授权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

基本要求»成为各类研究生学位授予应该达到的基

本标准.教育部同时要求各高校结合自身情况,制
订并出台各单位«专业学位授权类别(领域)博士、硕
士学位基本要求».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

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

才培养质量,要求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学

术素养和职业精神;掌握本专业学位领域理论知识、
专业知识和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接受专业实践训

练并具有一定的实践应用能力,并对学位论文选题、
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论文水平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些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所提出的质量内涵要

求,成为内适性质量的重要标准.当然,这仅仅是一

个基本要求和质量底线,各高校、各专业学位类别

(或领域)因其发展历史、愿景目标、现有基础等的差

异性,其内适性质量标准并不一样,而呈现出一定差

异.二是关于外适性质量标准.研究生教育外适性

质量标准由社会或市场来判断和评价,以检验高校

所培养的研究生是否为社会用人单位所认同.一般

而言,外适性质量评价的标准,主要包括如下几方

面:(１)就业率.即高校某一学科研究生的就业整体

情况,如果就业率不高,则反映出该学科所培养的研

究生,不全为社会所接受.(２)薪酬水平.即毕业研

究生进入社会(市场)后,其年收入水平,从一定程度

可以反映该学科人才培养的社会认同度.如果平均

年薪较高,则质量较高;否则,质量较低.(３)发展能

力.即研究生毕业后的社会表现,尤其是要看毕业

一定时间后在学术领域或专业领域的整体发展情况

和整体影响力,是否在某一区域或行业领域内形成

较好的声誉和口碑.外适性质量标准应由社会中介

机构或中介组织制订.三是关于个适性质量标准.
研究生教育个适性质量标准由研究生个体来判断,
完全取决于个体的满意度,因个体在价值追求、自我

体验与感受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个适性质量

标准差异性较大,其标准相对于内适性标准和外适

性标准而言,也最难以确定.
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分析,结合内适性质量、外

适性质量和个适性质量的固有内涵、特点以及不同

高校及学科专业的差异性,采取文本分析、问卷调查

与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的有机相合,分别就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内适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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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适性质量和个适性质量制订出三类标准,最终形

成高校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质量标准.高校研究生教

育质量标准的三维结构图如图３所示.其中,x１代

表内适性质量标准,y１代表外适性质量标准,z１代表

个适性质量标准,三者的向量之和(即r１)即为高校

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标准.

图３　高校研究生教育三维质量标准

有了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就可以依此标

准对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判定.与高校研究生

教育质量标准制订类似,可采取相应的方法,找到某

一高校整体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或某一高校某一学科

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即r２),并将这一现实质量进行

三个维度的分解.将某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r,分
解后其内适性质量为x２,外适性质量为y２,个适性

质量为z２.从图中不难看出,其内适性质量x２低于

内适性质量标准x１,外适性质量y２高于外适性质量

标准y１,个适性质量z２低于个适性质量标准z１,这
就表明目前我们所关注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存在着内

适性质量和个适性质量问题,具体情况见图４.

图４　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三个维度的分解与判断

从内适性质量、外适性质量和个适性质量三个

方面对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分解和探讨,对于

后续的问责而言,仅仅是第一步,还需要将内适性质

量、外适性质量和个适性质量作进一步细分.对于

内适性质量问题(即达不到内适性质量标准)可进一

步细分为学术道德规范问题、理论和专业知识问题、
研究方法问题、实践能力问题、学位论文选题问题、

学位论文规范问题、学位论文水平问题等;外适性问

题则可进一步细分为就业率低、薪酬水平低、发展能

力不足等;个适性问题则难以进一步细分,主要是个

人的体验和感受,包括个体满意度不高等.

四、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的

主体界定:明确三类主体

对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相关主体进行追责、问
责,关键在于结合不同的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判定

应由哪类主体负责,由哪类主体承担.内适性质量

是基于学术评价标准的判断,本质上是一种学术质

量,因而内适性质量问题的职责应归于高校学术类

主体;外适性质量是一种基于社会评价标准的判断,
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质量,因而外适性质量问题的职

责应归于高校行政类主体;而个适性质量是在高校

学术类主体和行政类主体之外,更多的虽然表现为

研究生个体的不满,但并不在学术类主体和行政类

主体的职责范围之内,因而个适性质量应归于研究

生或研究生家庭.高校学术类主体、行政类主体和

市场类主体的职责与研究生教育的内适性质量、外
适性质量和个适性质量的对应关系如图５所示.

图５　高校不同主体职责与质量的对应关系

针对高校出现的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需要从

高校学术类主体、行政类主体和市场类主体的职责

与研究生教育的内适性质量、外适性质量和个适性

质量的对应关系中,在进一步细分质量问题的基础

上,选择好问题判断主体,即由谁来评价是否达到研

究生教育的标准,同时,要按照不同的问题,进一步

判断不同的责任主体,或者说主要的责任主体.
内适性质量问题属于学术评价,应由学术类组

织作为判断主体对相应问题给予评价,外适性质量

问题属于行政评价问题,应由行政类组织作为判断

主体对相应问题给予评价,个适性质量问题属于个

体评价问题,应由学生个体给予评价.关于内适性

质量,学术道德规范问题从大学章程的制度规定来

看,一般由校学术委员会或院系学术分委员会负责

评价,其责任主体主要在研究生导师;理论和专业知

识问题,一般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院系评定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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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负责评价,其责任主体是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
研究方法、实践能力、学位论文选题、学位论文规范、
学位论文水平等问题,一般也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或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其责任主体分别为

研究生导师、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开题专家组、论
文答辩专家组等.

关于外适性质量问题,就业率低、薪酬水平低和

发展能力不足都属于行政评价问题,应由相应的高

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或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等相关

管理部门形成初步的意见,然后提交校长办公会给

予评价.笔者认为,就业率低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

的高校学位授权点原有设置以及后续建设出现了问

题,属于学位点整体建设方面出现了问题,因而这一

责任应由学校领导负责;薪酬水平较低、发展能力不

足等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研究生培养方面出现了问

题,因而这一责任主要应由院系领导和研究生教育

管理部门领导负责.
关于个适性质量问题,虽然是个体的体验和感

受,但个适性质量应从研究生整体面上进行考察,反
映研究生群体的意志,其判断主体应为研究生代表,
其责任主体应由研究生个人负责.高校研究生教育

质量问题细分、判断主体、责任主体详见表１.
表１　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细分、判断主体及责任主体

质量问题 质量问题细分 判断主体 责任主体

内适性

质量问题

学术道德规范问题 校学术委员会或院系学术分委员会 研究生导师

理论和专业知识问题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

研究方法问题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研究生导师

实践能力问题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

学位论文选题问题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开题专家组

学位论文规范问题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论文答辩专家组

学位论文水平问题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研究生导师

外适性

质量问题

就业率低 校长办公会 校领导

薪酬水平低 校长办公会 学院领导及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领导

发展能力不足 校长办公会 学院领导及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领导

个人满意度不够 研究生代表 研究生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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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AccountabilityofPostgraduateEducation:Ideas,Standardsand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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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iversitypostgraduateeducationundermodernmanagementsystemisjointlygovernedbyadministration,academic
bodyandmarket,andthethreesidessharetheresponsibility．Theadministrationisresponsibleforexternaladaptability,the
academicbodyforinternaladaptabilityandthemarketforindividualadaptability．Thispaperproposesthatthestandardsofthe
qualityinthethreedimensionsoftheexternal,internalandindividualadaptabilitiesinpostgraduateeducationofhigherＧlearning
institutionsshouldbeformulatedbythethreesidesrespectivelyandthequalityshouldbeappraisedaccordingly．Inaddition,

thispaperproposesthattheaccountabilityofeverysideshouldbedefinedandthethreesidesshouldbeheldaccountableforthe
qualityonthebasisofdetailedstandardsofthequalityinthreedimensions．
Keywords:modernmanagement;threeＧdimensionquality;subjectforappraisal;responsible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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